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09日表121-1(108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42.4244.6943.3643.3640.5743.3640.9840.3136.61臺 北 市 42.16 42.44

7.425.916.806.807.057.227.187.147.42高 雄 市 3.17 7.62

17.8414.1616.3216.3216.0017.2916.8916.7715.55臺 中 市 3.82 18.49

0.770.050.470.470.440.070.130.150.38基 隆 市 1.36 0.75

4.103.563.883.884.443.303.743.985.24臺 南 市 1.04 4.25

0.420.720.540.540.540.310.360.390.55嘉 義 市 0.00 0.44

2.283.632.842.842.574.793.553.232.18新 竹 市 0.00 2.39

11.4717.3713.9213.9214.2512.9113.4613.7514.73新 北 市 11.32 11.48

0.280.190.240.240.390.250.400.430.60宜 蘭 縣 0.00 0.29

5.603.884.884.885.344.145.285.366.00桃 園 市 17.44 5.05

1.591.091.381.381.741.401.841.862.24新 竹 縣 14.57 0.98

0.540.550.540.540.750.620.700.791.04苗 栗 縣 0.57 0.54

0.550.380.480.480.510.500.680.660.55南 投 縣 0.00 0.57

2.862.052.522.523.081.922.873.053.87彰 化 縣 0.00 2.99

0.651.150.860.860.861.110.990.990.87雲 林 縣 0.00 0.68

0.200.040.140.140.300.060.120.170.55嘉 義 縣 1.48 0.14

0.680.480.600.600.760.640.570.640.98屏 東 縣 3.07 0.57

0.170.040.120.120.140.050.100.110.16花 蓮 縣 0.00 0.18

0.010.010.010.010.070.010.030.050.16臺 東 縣 0.00 0.01

0.030.000.020.020.060.000.010.030.11澎 湖 縣 0.00 0.03

0.100.040.080.080.130.050.100.140.22金 門 縣 0.00 0.11

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0.00連 江 縣 0.00 0.00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